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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涉网”版权纠纷的增多，表明网

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法的保护问题已成为《著作权法》面临新的挑战。《著作权法》必须适应新

的技术发展的要求，使之成为一部既不盲目屈从于外来因素的影响，又与国际接轨的、适合网

络传播环境的版权法。 

当年“榕树下”文学网站状告中国社会出版社侵权时，曾引发网络作品是否有版权的热烈讨

论。当时一些人认为，网络是开放的，所以当作者选择网络作为传播媒介时，其作品就没有版

权（尤其指获得报酬权）。但多数人认为，网络的开放、自由并不等于免费，一些人认为，对

网络版权的保护可以参照纸质媒体，但具体如何参照，谁也说不清楚。 2000年年末，网上各

大媒体先后以“博库状告TOM.COM登载该公司独家签约作品”为题，对2000年12月4日北京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博库起诉WWW.TOM.COM侵权案进行了报道。网络侵权尤其是网络著作权

侵权方面的案件越来越多，本文就此作谈一点看法。 

一、现有《著作权法》不能适应网络传播环境 

著作权又称版权 ，即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它包括人身权利

（具体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财产权利两部分。广义的著作权还

包括邻近权，即作品的传播者，如出版者、表演者、录制者，以及广播组织等对经过其加工、

传播的作品所享有的相应权利。  

著作权法的发展史是一个不断地对新的技术挑战作出相应的法律反应的过程。最初传播技术是

印刷术，所以著作权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复制权和翻译权。到了19世纪后期，出现了照相、录音

和无线电影，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有声电影、收音机、电视，版权的内容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和

充实。而现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给著作权带来了新的冲击，原有著作权

法的一些内容已不适应现代新技术发展的需要。如尼葛洛庞帝在他那本畅销书《数字化生存》

中所言：“著作权法（copyright law）已经完全过时。它是谷登堡时代的产物。由于目前著

作权保护完全是个被动的过程，因此或许我们在修正著作权之前，得先把它完全颠覆。” 在

数字化时代，传统著作权法所保的作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和邻近权需要作出新的具体的规定。 

从国际版权法对于新的传播技术的适应状况看，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著作权

的国际保护条约主要是伯尔尼公约。伯尔尼公约中有关版权人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

术的发展逐渐出现的，针对不同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便造成了伯

尔尼公约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这包括：网络传播中最常见的作品文学作

品（包括计算机软件）、摄影作品、绘画艺术品及图形作品等，但对于这些种类作品的传播，

在伯尔尼公约中得不到相应的权利。这些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不属于戏剧、戏剧—音乐、音乐

作品的表演，也不属于文学作品的朗诵，因此不适用于伯尔尼公约的第11条第1款ⅱ和第11条

之3款ⅱ规定的传播权；这种传播又不同于以广播或其他无线电以及有线电方式向公众的传

播，因为广播等传播方式是单向播送，而网络传播是双向，交互性的，因此也不适用伯尔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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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第11 条之2第1款ⅰ和ⅱ、第14条第1款ⅱ以及第14条之第1款规定的传播权。为此1996年12

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外交会议上形成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即(“WCT”）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唱片条约》即(“WPPT”)，这两个条约赋予了作者、表演者和录音

制品录制者通! 

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及录音制品的专有权。但WCT和WPPT这两个条约只是勾勒了这种

新的专有权的轮廓，并没有限定具体的保护方式和权利内容，这些具体的问题需由成员国的国

内作出规定。  

由于我国的著作权法对于网络传播权的具体问题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及时地调整和充实

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内容就显得非常必要。 

就我国目前业已出现的各种网络版权侵权纠纷看，此类纠纷大致上可以分为“上网”与“下

网”两大类。“上网”类又有两种状况，一种是指擅自将他人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作品拿到网

络上使用，如王蒙等六位作家状告世纪互联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未经他们的许可将自己已发表

的作品上网传播以及《生活资讯》杂志社状告Chinaren网站侵权案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将

他人发表在一个网站上的作品（包括网页的编排、设计）擅自copy到自己的网站上使用，如瑞

得（集团）公司诉宜宾市翠东区东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版权侵权纠纷案以及前文已提到过的博

库起诉TOM.COM侵权案则属于这一类。“下网”类则主要是指他人擅自将网上的作品下载发表

在报刊等传统的媒体上，如陈卫华诉成都电脑商情报版权侵权纠纷案以及徐捷诉中华工商时报

社案都属于这一类。 

根据目前国内的网络侵权纠纷案件的具体情况看，“上网”类纠纷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处理起来

就比较困难，因为它们都直接涉及到版权人是否有权控制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的问题。而这在

我国1990年颁行的《著作权法》中却找不到明确答案。在博库起诉TOM.COM侵权案中，原告网

络版权法律部律师在接受中华读书报的记者采访时称，博库发现与他们独家签约的电子版权作

品《我们干点什么吧》、《长袖善舞》（作者周洁茹）被WWW.TOM.COM的子网站

WWW.CN.TOM.COM擅自登载上网。原告认为，依据著作权法，两被告未经许可将上述作品登载上

网，侵犯了原告的著作专有使用权。但与此同时WWW.TOM.COM一方则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构成侵

权。 我们没有找到WWW.TOM.COM一方解释没有侵权的理由，但不能排除《著作权法》对这类纠

纷没有明确的规定是他们能够如此气粗面对原告指诉的原因之一。 

“下网”类版权纠纷案比较容易在《著作权法》中找到处理的法律依据。因为作品在网络上的

传播并不是这类纠纷的核心问题，从网上找到的作品最终是以印刷出版这样传统的传播方式被

使用的。而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复制权和发行权当然属于版权人的专有权，未经版权人允

许，擅自复制、发行版权作品的行为当然构成了侵权。因此对于这类纠纷，只要解决了网上作

品及其版权人的认定问题，版权人就完全可以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获得法律救济。如

陈卫华成都电脑商情报社版权侵权纠纷一案。该案已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4月审

结。因该案原、被告均未上诉，该案一审判决已经生效。该案原告陈卫华诉称，其以笔名“无

方”撰写了《戏说MAYA》一文并上载到个人主页“3D芝麻街”上，并注明“版权所有，请勿转

载”。后来原告发现该文刊载于被告《成都电脑商情报》上，遂起诉被告侵犯著作权。法院认

定“3D芝麻街”是国际互联网上的一个个人主页的名称，主页注册署名为“无方”。该主页于

1998年1月开始上载文件，内容主要是有关三维动画设计的文章。1998年5月10日一篇题为《戏

说MAYA》的文章被上载到该主页上，版权人署名为“无方”。1998年10月16日，《成都电脑商

情报》! 

刊载了《戏说MAYA》一文，文章署名为“无方”，并注明该文出处不详，并在报社稿费统计表

中注明稿酬尚未支付。同年11月陈卫华向成都电脑商情报社发出电子邮件，声明其本人为《戏

说MAYA》一文的版权人。后陈卫华又于同年12月向成都电脑商情报社发出传真，要求该报社承

担著作权侵权责任。法院认为，《戏说MAYA》一文系对三维动画技术的一种文学化的描述，具

有独创性，能够以数字化形式被固定在计算机硬盘上、通过WWW服务器上载到国际互联网上并

保持稳定状态，可为社会公众借助联网主机所接触、复制，故该文章视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

品。法院基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陈卫华即为“无方”，《戏说MAYA》一文的著作

权归陈卫华所有。法院最后认定，成都电脑商情报社在其主办的登有商业广告的报纸上擅自刊

载陈卫华的作品《戏说MAYA》，属于为商业目的传播该作品，侵犯了陈卫华的作品使用权和获

得报酬权，故成都电脑商情报社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依据《著作权法》第11条和第46条判

 



令被告成都电脑商情报守停止侵权，向陈卫华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由此给陈卫华造成的合理的

经济损失。  

二、完善网络传播权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网络传播时代的著作权法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引起了高度重视，一些国家已开始着手修

订著作权法。1995年9月5日美国知识产权工作组（The U. S.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公布了一份题为《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报告 。

该报告提出修改版权法、扩大复制和发表的概念、将计算机内存中的暂存视为复制、确认无物

质载体或载体不转移的作品发行。报告中还建议扩大刑事制裁，对故意复制或发行作品、复制

价值超过5，000美元的作为犯罪处理。  

那么著作权法的修订在针对网络传播技术条件下要注意引起什么问题呢？法国有关方面的专家

认为，在网络传播中适用著作权保护的主要困难可述成下列几点： 

·因特网上复制作品之前必须预先得到许可； 

·作品打标记和数字化作品复制放样的问题； 

·因特网上尊重作者的人身权； 

·最后，进行必要的复制、特别是在微电脑“代理服务器”（servrurs proxy）和“隐藏文

件”(fichiers caches)方面必要的复制问题。  

国内学者薛虹博士则认为，在网络环境下，如何让版权人的专有权有效地“覆盖”作品在网络

上人传播是版权保护制度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她认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律首先需要赋

予版权人一种直接的控制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权利，其次，还需要针对网络环境的特殊性，适

当地扩展和强化给予版权人的法律保护，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发及给予数据库制作者的特殊

权利保护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内容。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条约（WCT和WPPT）的出现表明网络传播权已经被提到了国际保护的

层面上了。我国已于1992年10月15日和30日先后加入了《伯尔尼公约》和《世界著作权公

约》，随后又于1993年4月30日加入了《录音制品公约》，至此，我国成为了国际著作权体系

中一个重要的成员，这些条约的加入表明我国开始全面地保护外国人的著作权和邻接权。我国

国内的著作权人目前尚不能享有这些公约的保护，这使得我国著作权法实施中的双重标准并

立，而国人还享受不到同等的著作权保护的权利，这不利于调动国内作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

我国的政治形象。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法的一些内容尚未能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

加入国际著作权公约后，现行著作权法与国际公约出现一些明显的矛盾，为此国家颁布了若干

行政法规。但这些临时性措施还需修改完美，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此外，考虑到关贸总

协定《知识产权协议》这一最新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使中国著作权法与著作权国际保护体系和

规则和以保持一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适时地调整充实著作权法的内容就显得尤为必要。从

网络传播环境下的具体要求以及国外著作权法的发展看，我们在调整现有的著作权法时 要注

意如下几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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